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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2－070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16,068.55 万元。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本案未开庭审理，具体影响以最终判决确定。 

一、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 

近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收

到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渝 04 民初 20

号），获悉其已受理公司作为原告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对重庆博润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及古顺（以下简称“被告二”）、王不了

（以下简称“被告三”）、谢文革（以下简称“被告四”）、谢文武（以下简称

“被告五”）提起的诉讼。 

二、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二：古顺； 

被告三：王不了； 

被告四：谢文革； 

被告五：谢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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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3 年 9 月，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被告一

为建设酉阳·土家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建筑及配套工程施工项目，

由原告及重庆国豪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承包人承担施工承包工作，原告负责酉阳·土

家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建筑及配套工程、室外工程，被告一指定

由原告或原告控股子公司承包实施三期建筑工程材料组织工作；合同签约价为人

民币 20,000万元整，原告承建部分暂估人民币 16,000万元；以 1 月至 3月、4月

至 6月、7月至 9月、10月至 12月为付款周期，每付款周期已完成工程价款的 20%，

各期各组团竣工验收合格支付至已完成工程价款的 80%；超过 6个月未完成竣工付

款，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行使抵押权；原告按 16.1.1项（被告一违约的情形）约

定暂停施工满 56天后被告一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

告有权解除合同。 

2018 年 11 月 13 日，为使土家八千项目二期达到交房条件，以推动项目整体

各方债权实现，原告与被告一补充签订《酉阳·土家八千项目二期土石方部分工

程建设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承包二期土石方部分工程，被告一应自本协议签

订之日起一年内向原告一次性全额支付工程款。后原告施工完毕使项目二期达到

交房条件。 

2019 年 12 月 17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和解协议》（见证人：酉阳自治县

房地产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确认原告作为施工方，从 2013

年起承接被告土家八千项目一期室外、二期土石方、三期一组团房建及室外工程，

原告截至和解协议签订之日暂对被告一享有债权共计 15,053.52 万元，原告对土

家八千项目二期项目达到交房条件已投入的资金 1,868.02万元在二期盘活中优先

得到支付；利息、资金占用费用、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按照原告债权本金清

偿方式处理；被告一配合原告依法确认原告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2019年 3月 10 日，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出具《担保函》，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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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对原告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被担保的主债权包括原告因对土家八千项目进行施工而形成的债权，债务人

为被告一，担保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全

部费用；若担保债权为分期付款的，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权到期之日

起两年，若发生原告解除债权涉及相关合同的，担保人保证期间自债权相关合同

被解除之日起两年。 

经被告一盖章确认的工程进度款结算审核定案表确定，截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原告因土家八千项目工程建设产生的债权金额总计 14,337.40 万元，现已支

付 3,018.00万元，余 11,319.41万元未支付。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一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2.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程价款 11,319.41万元； 

3.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截至起诉之日的窝工损失、机械台班损失等共

计 704.34万元； 

4.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 2020年 12月 31日起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以

实际欠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的利息（暂计至 2022年 6月 20日，被告的

应付利息为人民币 4,044.80 万元）； 

5.依法确认原告对土家八千项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被告一

欠付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6.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对被告一欠付款项向原告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7.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由五被告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其他未披露的小额诉讼情况及前期已披露的小额诉讼进

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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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诉讼各方当事人 

被诉时

间 
案由 涉诉金额 诉讼进展 对公司的影响 

1 

原告：云南科隆环境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通海县供排水

有限公司、公司。 

2022年

5月 

买卖合

同纠纷 
3.65万元 

由被告通海县供排水有限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 内 向 原 告 支 付 欠 款

30,000 元及逾期利息；驳

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公司当期或

期后利润不产

生影响。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和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

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诉起诉状》； 

2.《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